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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宗旨旨  

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為促進志願服務者 (以下簡稱
志工)積極協助推動各項活動並提供服務，特依據志願服務法訂
定國立故宮博物院志工管理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對對象象  

二、 本要點所稱志工，指熱愛文化藝術、具有熱忱且志願為博物館
服務，協助本院推行各項活動，經通過本院志工資格甄試並完
成培訓考核者。 

志志工工組組織織與與幹幹部部遴遴選選、、聘聘書書核核發發  

，

三、 本院成立國立故宮博物院志願服務協會(以下簡稱協會)，協會
置督導辦理會務，其分工如下： 

(一) 置總督導一人，由本院常務副院長擔任，綜理協會會務，並
統籌本院與協會之間各項事務之溝通與聯繫。 

(二) 置副總督導數人，由本院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一級主管擔任
襄助總督導處理協會會務。 

(三) 置督導員數人，由本院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之業務承辦科長
及同仁擔任，處理各類常態性會務，並由教育展資處擔任全
院志工業務聯繫總窗口。 

四、 本院得於協會轄下設置「國立故宮博物院志願服務協會北部院
區分會」、「國立故宮博物院志願服務協會南部院區分會」(以下
簡稱各分會)。分會組織幹部分工如下： 

(一) 置分會長一人，由各分會全體志工投票產生，任期二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分會長承本院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交付之任
務，綜理分會會務，並負責分會與本院志工運用管理單位之
間各項事務的溝通與聯繫。 



(二) 置副分會長一人，襄助分會長處理分會會務，由分會長指派，
任期二年。 

(三) 視任務或值勤時段之需要，分會得設立小組幹部，任期二年。 

五、 各分會會長選舉規定及幹部推派方式另定之；選務作業由當屆
分會小組幹部辦理，並受各志工管理運用單位督導，完成各項
業務交接事宜。 

六、 本院設置志工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由協會總督
導擔任召集人，副總督導、各督導員及各分會長擔任委員，負
責以下事項： 

(一) 審(備)查各分會各級幹部名單及聘書核發事宜。 

(二) 審議志工解職及申訴相關事宜。 

(三) 監督新、卸任各分會長交接事宜。 

七、 分會幹部離職出缺時處理方式如下： 

(一) 分會長出缺，由副分會長接任。 

(二) 副分會長出缺時，由分會長改派人選遞補之。 

(三) 分會各小組幹部出缺時，由分會長改派人選遞補，或各組志
工共同推舉之。 

前項各級幹部如喪失志工身分時，解除其職務。 

集集會會方方式式  

八、 各分會幹部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或視業務需要由分會長召
集之。 

九、 各分會每年舉行志工大會，由分會長召集，並邀請本院志工運
用管理單位及協會與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 報告上一年度工作績效。 

(二) 報告本年度計畫。 

(三) 表揚年度績優志工。 

新新進進志志工工培培訓訓與與見見習習  

十、 本院視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實際業務需要，得不定期辦理新進
志工人員招募及資格甄試作業。 



十一、 通過甄試之志工，需參與本院規劃之志工基礎訓練、特殊訓
練等培訓課程，且請假、缺課時數不得超過總時數五分之一。 

十二、 本院得於培訓期間或結束時舉辦考試；通過各階段考試且成
績達於標準者，始得進入見習志工階段，並開始實習工作。
完成見習工作且考核成績達於標準者，本院授以志工服務
證。 

值勤與值勤與福利 

 志工值勤時，應依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指示，

福利 

十三、 並遵守本院各

十四、 理單位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志工團體意

本院舉辦文物研習、教育訓練、學術演講

獨立售票

贈故宮文物月刊、其他相關出版刊物或文宣物品乙

十六、
優者參加行政院文化部、衛生福利部等績優

志工之選拔。 

項規定及志工值勤規範，為本院提供服務。 

 本院各志工運用管
外險投保事宜。 

十五、 本院志工得享之福利如下： 

(一) 優惠或免費參加
等指定課程。 

(二) 持有效之服務證，本人得免費進入本院參觀。但
之特展，其參觀優惠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三) 定期獲
份。  

(四) 參加年度聚會、志工參訪觀摩等活動。 

 具有績優事實之志工，本院於各分會志工大會中公開獎勵，
另並推薦資深績

志工資志工資格續任與解除 

 本院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每年針對志工之服務態度、出勤紀
錄、服務績效、

格續任與解除 

十七、
專業知能等辦理志工考核，作為次年度續任

十八、 議委員會審議
其志工資格： 

與否之依據。 

 志工值勤期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提送審
後，本院將不予續任並即解除

(一) 未遵守本院各項規定者。 



(二) 假藉本院名義對外發言、協商、營利或從事有損本院聲譽

行為不檢，損及本院之聲譽，情節重大，經查

無故未達本院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規

依規定事前辦理請假手續，全

服務態度欠佳，經本院規

其他不能勝任工作之行為，情節重大，經

再培訓未達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

素主動放棄志工資格者，應
繳回志工服務證等相關物件。 

之不法行為，經查屬實者。 

(三) 品行不端、
屬實者。 

(四) 全年度值勤次(時)數
定之值勤標準者。 

(五) 經排定勤務無故不到，且未
年度累計三次(含)以上者。 

(六) 未依規定，擅自停止志工值勤者。 

(七) 遲到早退、未經協調私自調班、
勸仍無改善達三次(含)以上者。 

(八) 配合度不良，或
查證屬實者。 

(九) 全年度參與本院志工在職
規定之最低次(時)數者。 

經本院解除志工資格,或因個人因

申訴制申訴制度 

 志工對本院依前點規定解除其資格認有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後

度 

十九、
三十日內，向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十、 應循正常管道及行政程
序，洽各志工運用管理單位辦理。 

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志工對本院志工管理相關意見反映，

附則附則  

二十二、 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並依實際
需要修正之。 

二十一、 各項志工值勤、請假、考核等志工管理及值勤須知另定之。 

 本作業要點如有


